
1 

债券简称：16 穗控 01                                  债券代码：136502 

 

 

 
 

 

广州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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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君安”）编制本报告的内容及信

息来源于发行人对外公布的《广州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发行人涉及重大诉讼公

告》等相关公开信息披露文件、第三方中介机构出具的专业意见以及发行人向国

泰君安提供的资料。国泰君安按照《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

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广州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5 年公司

债券之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等相关规定编制了本报告。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做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国泰君安证券所作的

承诺或声明。请投资者独立征询专业机构意见，在任何情况下，投资者不能将本

报告作为投资行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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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本期债券核准情况 

2015 年 5 月 18 日，发行人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发行公司债券方案

的议案》。2015 年 8 月 3 日，发行人唯一股东广州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

委员会批复同意发行本期债券。本次债券于 2015 年 12 月 16 日经中国证监会“证

监许可 2015【2949】号”文核准公开发行，核准规模为不超过 40 亿元。 

本次债券第一期发行工作已于2016年7月8日结束，实际发行规模40亿元，

票面利率为 3.32%。 

二、 本期债券的主要条款 

1、债券名称：广州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6 年公司债券（第一

期）。 

2、发行规模：本次债券发行规模不超过 40 亿元（含 40 亿元），首期基础发

行规模为 10 亿元，可超额配售不超过 30 亿元（含 30 亿元）。最终发行规模 40

亿元。 

3、票面金额和发行价格：本期债券票面金额为 100 元，按面值平价发行。 

4、债券期限：本期债券的发行期限为 5 年。 

5、债券形式：实名制记账式公司债券。 

6、债券利率及确定方式：本期债券为固定利率，票面利率将根据网下簿记

建档结果确定，由公司与主承销商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协商一致，并经监管部门备

案后确定。最终发行票面利率为 3.32%。 

7、还本付息的期限和方式：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每年

付息一次，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一起支付。本次债券本金的兑付

通过登记机构和有关机构办理。本金兑付的具体事项将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由发

行人在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指定的媒体上发布的兑付公告中加以说明。 

8、起息日：本期债券的起息日为 2016 年 7 月 8 日。 

9、付息日：债券存续期内每年的 7 月 8 日为上一个计息年度的付息日（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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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 

10、兑付日：2021 年 7 月 8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

的第 1 个工作日）。 

11、利息登记日：债券存续期间内每年付息日之前的第 1 个交易日为本期债

券利息登记日。 

12、支付方式：本期债券本息的偿付方式按照债券登记机构的相关规定办理。 

13、利息支付金额：本期债券于每年的付息日向投资者支付的利息金额为投

资者截至利息登记日收市时所持有的本期债券票面金额与对应的票面年利率的

乘积。 

14、本金兑付金额：本期债券的本金兑付金额为投资者于本金兑付日持有的

本期债券票面金额。 

15、债权登记日：确定有权出席债券持有人会议的债券持有人的日期。 

16、担保情况：本期债券为无担保债券。 

18、信用级别：经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综合评定，发行人的主体信用等

级为 AAA，本期债券信用等级为 AAA。 

19、牵头主承销商、债券受托管理人：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联席主承销商：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万联证券有限责

任公司。 

21、向公司股东配售的安排：本期债券不向公司股东优先配售。 

22、承销方式：本期债券由主承销商负责组建承销团，以余额包销的方式承

销。 

23、募集资金用途：本期债券募集资金将用于偿还公司债务和补充流动资金。 

24、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荔湾支行。 

三、 本期债券的重大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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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泰君安作为“16 穗控 01”的受托管理人，持续密切关注对债券持有人权益

有重大影响的事项，积极履行受托管理人职责，全力维护债券持有人的合法权益。

发行人于 2019 年 9 月 11 日出具了《广州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发行人涉及重大

诉讼公告》，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于 2019 年 6 月 26 日公告了《广州金融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6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跟踪评级报告》。受托管理人

根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募集说明书》、《债券受托管理协议》、

《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等的规定及约定，现就本期债券重大事项报告如下： 

1、诉讼或仲裁中当事人基本情况 

 

 

案件的唯一编码 （2019）粤 0104 民初 34730 号 

当事人姓名/名称 广州立根小额再贷款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天河

立嘉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广州瑞丰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林

永飞、严炎象、翁华银、何琳、江德湖、英伟

文、韩瑞英、翁华才、广州行盛集团有限公司、

翁雅云 

当事人的法律地位 原告：广州立根小额再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广州天河立嘉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广州

瑞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林永飞、严炎象、翁华银、何琳、

江德湖、英伟文、韩瑞英、翁华才、广州行盛

集团有限公司、翁雅云 

当事人与发行人的关系 原告为发行人子公司，被告为无关联第三方 

 

案件的唯一编码 （2019）粤 01 民初 962 号 

当事人姓名/名称 立根融资租赁有限公司、郴州市金贵银业股份

有限公司、郴州市金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曹永贵 

当事人的法律地位 原告：立根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被告：郴州市金贵银业股份有限公司、郴州市

金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曹永贵 

当事人与发行人的关系 原告为发行人子公司，被告为无关联第三方 

 

    

 

2、一审或仲裁情况 

案件的唯一编码 （2019）粤 0104 民初 34730 号 

本次诉讼/仲裁的受理时间 2019 年 8 月 9 日 

本次诉讼/仲裁的知悉时间 2019 年 8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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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诉讼/仲裁的案由 借款合同纠纷 

诉讼/仲裁的标的 借款人民币本金 8,000 万元及逾期利息、律师

费、担保费、案件受理费、保全费 

立案/接受仲裁的机构 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 

裁判结果 尚未判决 

裁判结果的做出时间 尚未判决 

 

案件的唯一编码 （2019）粤 01 民初 962 号 

本次诉讼/仲裁的受理时间 2019 年 8 月 19 日 

本次诉讼/仲裁的知悉时间 2019 年 8 月 19 日 

本次诉讼/仲裁的案由 租赁合同纠纷 

诉讼/仲裁的标的 剩余租金 71,624,461.08 元及 2019 年 7 月 25

日起计算至款项全部付清之日止的违约金、担

保费及律师费 

立案/接受仲裁的机构 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裁判结果 尚未判决 

裁判结果的做出时间 尚未判决 

 

3、二审情况 

不适用。 

4、和解或撤诉情况 

不适用。 

5、履行或执行情况 

（1）履行情况 

不适用。 

（2）执行情况 

不适用。 

6、诉讼、仲裁对公司偿债能力的影响 

上述案件对公司的生产经营、财务状况及偿债能力不存在重大影响。 

7、其他需要披露的事项 

（一）（2019）粤 0104 民初 34730 号 

2019 年 9 月 4 日，广州立根小额再贷款股份有限公司收到广州市越秀区人

民法院通知，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已对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名下拥

有的土地使用权（穗府国用（2017）第 05000082 号）的十分之一份额以及上盖

房屋、广州行盛集团有限公司名下拥有的土地使用权（穗府国用（2017）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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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000028 号）、广州瑞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摩登大道（证券代码：002656）

175120000 股股票、林永飞持有的摩登大道（证券代码：002656）66389603 股股

票、翁华银持有的摩登大道（证券代码：002656）25765574 股股票及红利、江

德湖持有的摩登大道（证券代码：002656）25765574 股股票、何琳持有的摩登

大道（证券代码：002656）18035905 股股票以及冻结期间产生的孳息、林永飞

名下拥有的土地使用权（花国用（2004）第 720551 号）、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等被告银行存款合计 28321996.15 元、被告江德湖等 4 人名下的 9 处房

产实施了财产保全措施。 

（二）（2019）粤 01 民初 962 号 

2019 年 8 月 6 日，立根融资租赁有限公司收到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

定书，法院已裁定冻结、查封、扣押郴州市金贵银业股份有限公司、郴州市金江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曹永贵名下价值人民币 71624461.08 元银行存款或其他等

值财产。 

四、 提醒投资者关注的风险 

作为本次债券的主承销商与受托管理人，国泰君安已督促发行人对照相关规

章制度及业务指引规定对广州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诉讼情况予以披露，特此

提醒投资者关注公司诉讼风险。 

五、 受托管理人的联系方式 

有关受托管理人的具体履职情况，请咨询受托管理人的指定联系人。 

联系人：徐磊 

联系电话：021-38676503 

 






